
本报讯 近日， 《电商平台知产及

数据权益保护》 讲座在松江区科大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举行， 松江区司

法局与华东政法大学公共法律服务学院

共同举办的三期“公共法律服务会客

厅” 之“走进松江企业” 知产赋能系列

讲座落幕。

此次系列公开讲座走出华政校园，

走进企业内部， 来自法律实务一线的专

家学者应邀授课， 主题涵盖人工智能、

商标纠纷、 商业秘密、 数据权益等多个

方面。

讲座中， 有的专家结合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司法实践难题， 探

讨 AI 生成内容在法律上的认定， 为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实践前沿的理论与

实践新思路； 有的专家从刑事检察办案

角度出发， 梳理侵犯商标类刑事犯罪、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刑事实务的要点， 为

企业规避风险、 应对侵权提供实务建

议； 有的专家立足电商平台治理的实践

和经验， 探索建立覆盖市场准入、 营

销、 交易、 处罚和纠纷诸领域的规则体

系， 为企业平台处理消费者维权提供可

借鉴的操作模板。

今年以来， 松江区司法局立足打造

涉企公共法律服务新场景， 不断加大工

作力度， 创新工作举措。 与华东政法大

学公共法律服务学院合作， 共同牵头建

设长三角 G60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在

长期高质交流互动的基础上， 共同举办

“公共法律服务会客厅” 系列课程， 惠

及在校师生、 社会律师及企业代表

1100 人次； 加强“地校合作”， 形成人

工智能赋能企业方向课题， 推动 AI 在

松江的企业降本增效中的运用； 为 20

余家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同步进行公益合

规诊断， 赠送专属 《企业法律事务分析

报告》 等， 丰富了松江区公共法律服务

的维度。

本报讯 为妥善应对近期可能出现

的冬至祭扫高峰， 上周末， 闵行交警部

门会同各属地派出所， 在全区 4 大主要

墓园区域部署超过 150 名警力， 并制定

针对性交通疏导预案， 对周边重点路段

开展管理工作， 确保祭扫市民出行安全

有序。

“请祭扫市民有序停放车辆， 文明

礼让。” 12 月 14 日上午 10 点， 离冬至

日还有一周的时间， 闵行福乐山庄已陆

续接待 1600 余名前来祭扫的群众， 400

余辆私家车。 由于山庄内部停车场趋于

饱和， 民警指引车辆停放于路边临时停

车点。

“同往年一样， 不少市民会采取双

休日错峰祭扫， 因此我们仍采取提前

一周上岗的勤务模式， 确保祭扫重点

时段全覆盖。” 闵行公安分局交警六大

队大队长丁盛君表示， 福乐山庄墓区

内本设有 1 个停车场， 可容纳 200 辆

机动车停放， 如遇高峰警方将批次开

放沈杜公路 （浦锦南路-杜行渡口 ）、

沈杜公路 （浦锦南路-浦星公路） 等路

边临时停车。

当天， 值守在仙鹤墓园的马桥派出

所民警张敏、 马凯正会同墓园管理方落

实“无烟祭扫” 相关规定， 开展内部防

火巡查， 及时发现劝阻各类违规祭扫行

为， 同时结合冬季消防安全隐患向祭扫

群众开展防宣工作。

据了解， 受冬至祭扫出行影响， 近

期， S4 高速、 嘉闵高架、 虹梅高架、

沪青平公路、 沪闵路、 浦星公路、 放鹤

路、 江川路等沿途道路的交通压力将明

显增大。 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 提

前规划路线， 尽可能错峰出行， 避免影

响行程。

同时， 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祭扫市

民， 可选择“公共交通 + 短驳车” 的

出行方式， 自觉遵守交警的现场指挥和

交通标识， 不要将车辆随意停放在禁停

路段， 如遇拥堵请耐心等待， 切勿借道

超车或借用对向车道， 做到文明礼让，

共同维护良好交通秩序。

本报讯 近日， 由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 徐汇区委网信办、 徐汇区教育局、

徐汇区田林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徐汇

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同机制启动仪式

暨 2024 年“青少年议事厅” 复赛活动

在徐家汇书院召开。

活动现场， 徐汇区委网信办、 区检

察院、 区法院等八家单位共同签署《关

于建立徐汇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八方协

同机制的实施意见》。

根据该 《实施意见》， 各协作单位

将设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门联络

员”， 加强信息共享， 并通过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 组织个案会商、 联合监督整

治、 开展宣传教育等形式， 合力推进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协调处置， 共同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生

态。

值得关注的是， 《实施意见》 签署

后， 徐汇区首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络

站也在活动现场正式揭牌成立。

据了解， 该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

络站即依托《实施意见》 设立。 “我们

立足徐汇区位优势， 选取了区域内具有

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 行业联盟以及产

业园区等， 设立了多个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联络站。” 徐汇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部门负责人冯品晶介绍， “希望能够借

助联络站的触角， 充分用好互联网行业

的一线前沿优势， 及时获取涉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突出问题线索， 共同探索网络

协同保护、 协同治理新路径。”

记者获悉， 今年 3 月， 徐汇检察院

与区教育局、 区委网信办联合启动了首

届“青少年议事厅” 活动。 本届“青少

年议事厅” 活动以“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 为主题， 通过号召未成年人自由组

队， 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调

研， 引导未成年人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

理， 共建共享网络文明。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冬季行动”，

昨日上午， 普陀公安分局开展实战实

训， 围绕“情指行” 一体化合成作战模

式下的最小作战单元进行模拟警情处置

及应急演练。 图为演练现场

通讯员 邵槿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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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欺骗方式申请广告审查 首次受罚
市市场监管局：申请人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日前，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 上海某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因提

供虚假材料申请医疗器械广告审查， 被

市场监管部门予以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

审查申请的行政处罚。 记者获悉， 这是

2015 年 《广告法》 修订实施后， 上海

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对该类违法行为作出

行政处罚。

记者了解到， 今年 4 月， 当事人通

过“一网通办” 平台提起一款医用隔离

面罩广告审查申请， 附广告样件、 营业

执照、 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 产品说

明书等资料。

审查人员审查后， 发现广告样件中

的产品实拍图与说明书中的“硬质防护

罩”、 使用方法为“将产品戴在头上”

涉嫌不一致， 向当事人发出“请确认广

告样件中的产品模特展示图是否为‘医

用隔离面罩’” 的补正意见。

随后， 当事人进行了补正， 但未对

广告样件上展示图进行修改。 后经浦东

新区市场监管局现场核实， 确定其备案

的医疗器械实物与广告样件中的展示图

不一致。

据此， 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当事人隐

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医疗

器械广告审查，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依法不予

批准， 并给与警告和一年内不受理该申

请人的广告审查申请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申请人申请行政

许可， 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

料和反映真实情况， 并对其申请材料实

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广告审查既是企业的权利， 也

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申请人应如实向审

查机关提供真实、 准确、 完整的申请材

料。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优化行政审批

流程， 落实“两个免于提交”， 推进全

程网办， 减少企业跑动次数， 缩减审批

时间， 更好服务企业需求。

寒冬砺剑大练兵
实战实训进行时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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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八部门签署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同机制

首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络站揭牌

□ 记者 季张颖

提前一周上岗 重点时段全覆盖
闵行警方全力保障冬至祭扫安全有序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陆毅豪

法律实务一线专家学者走进企业
松江用好地校合作“金钥匙”开启惠企新空间

□ 记者 陈颖婷


